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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概述 

(1） 背景 

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具有快速高效、机动灵活、分辨率高、处理速

度快、运行成本低等特点，是卫星遥感和载人飞机航空遥感的有力补充。随

着国家遥感、测绘技术的不断发展，无人机航空摄影测量技术逐渐应用于国

家基础测绘、数字城市建设、生态环境监测、国土资源治理等多个领域，其

成果质量关系国计民生。 

现有的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规定了航空摄影

成果的质量元素与错漏分类，但缺乏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方法，导

致各地开展检验工作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CH/T 1092.2-2013《航空

摄影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主要规定了

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成果的质量检验与评定方法，但无人机航空摄影与框幅

式数字航空摄影相比，具有起飞方式灵活多样、飞行平台稳定性差、相机非

量测畸变大、影像幅面小数量多、易出现航摄漏洞等特点，两种航摄成果在

资料汇交、检查内容与方法、质量评定等方面均有不同之处，该标准不完全

适用于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质量检验与评定；CH/Z 3005-2010《低空数字

航空摄影规范》为无人机的航空摄影获取、处理工作提供了依据，但缺少无

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与评价方法，且其作为生产性、指导性规范，不

能作为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与评定工作的依据。 

因此，有必要研究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与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形成相应的质量检查与验收标准，为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质量检验与评价

提供依据，提高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工作的客观性、规范性、科学

性及可靠性，提升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水平，促进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

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推广应用。 

(2） 任务来源 

2017 年 9 月，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下发《关于下

达 2017-2018 年测绘地理信息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测科函〔2017〕35 号）

文件，批准立项编制本标准。标准由四川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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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单位包括：国家测绘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

术有限责任公司、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三航测遥感院、安徽省测绘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产品质量检验站、辽宁省测绘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湖南省测绘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授权站、北京数维翔图

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 标准编制过程 

标准立项后，成立了由牵头单位、参编单位总共 9 家单位的专业技术人

员组成的标准编制组，负责本标准项目的组织和实施，编制组明确了各成员

的责任和任务，确保标准研制工作顺利开展。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如下： 

2017 年 9 月，牵头单位成立标准编制组，编制标准实施方案； 

2017 年 10 月-12 月，编制组收集标准编写所需资料，分析、研究、整

合资料； 

2018 年 1 月-3 月，深入航摄生产、质检单位调研，构思标准整体框架； 

2018 年 4 月-6 月，完成标准草案（第一稿），征求参编单位意见和建议； 

2018 年 7 月-9 月，完成标准草案（第二稿），征求参编单位意见和建议； 

2018 年 10 月-12 月，征求航摄单位、生产单位意见和建议，经反复讨

论、修改，形成讨论稿； 

2019 年 1 月-2 月，完善修改讨论稿，形成征求意见稿。 

2 编制原则 

(1） 科学性与系统性 

本标准的编制以科学合理为原则，结合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实

践经验，科学制定成果质量检查、评价方法，并对检查内容、检查方法、质

量评价、报告编制、资料整理等内容进行系统性规定，使检查验收工作程序

合理、科学严谨。 

(2）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本标准的制定广泛征求调研了质检单位和生产单位的意见和建议，充分

考虑了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获取与处理技术的发展情况，以及不同行业的数

据使用现状，提出以覆盖完整度、分辨率达标度、影像可用度等更直观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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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综合反映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状况，使本标准在不同行业面临不

同检验需求时，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3） 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GB/T 24356-2009《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规定了航空摄影各种成

果的质量元素、权值及错漏分类；CH/T 1092.2-2013《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

验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规定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

成果质量检验的基本要求、检验方法和质量评定方法。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 GB/T 24356-2009、CH/T 1092.2-2013 中航空摄影

成果质量检验的内容与方法，同时考虑了无人机航空摄影的技术特点和不同

行业对成果数据的使用需求，在适当继承现有航空摄影成果质量元素、检查

项、检查方法的基础上，补充细化了符合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的内

容与方法，并且提出了总体检查和详查相结合的检验方式，以及采用成果接

收度评定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的评价方法。 

(4） 全面性与通用性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成员经过多次讨论研究最终确定了标准的

8 个正文部分及 6 个附录部分，标准中涉及的检查内容、方法及质量评价方

法全面、具体，无遗漏项。标准中给出了比较通用的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

量检查方法，符合当前无人机航空摄影软硬件设备的实际情况，满足不同技

术力量的质检、生产单位的检验工作要求。 

3 编制依据 

本标准编写的主要依据为 GB/T 24356《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

CH/T 1029.1《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常规光学航空摄

影》，参考的标准包括：GB/T 27920.1-2011《数字航空摄影规范 第 1 部分：

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CH/T 1029.2-2013《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验技术规程 

第 2 部分：框幅式数字航空摄影》、CH/Z 3005-2010《低空数字航空摄影规

范》、CH/Z 3002-2010《无人机航摄系统技术要求》。 

4 标准结构及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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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的基本要求、术语和

定义、检查内容与方法、质量评价等方面的内容，标准分为范围、规范性引

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检查内容与方法、质量评价、报告编制、

资料整理、附录、参考文献共 10 个部分。 

标准正文部分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 范围 

规定了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定了本标准引用的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定义了本标准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概念和基本术语。 

(4） 基本要求 

规定了检验依据、检验方式以及受检成果资料提交要求。 

(5） 检查内容与方法 

规定了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总体检查和详查的内容与方法。 

(6） 质量评价 

规定了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方法。 

(7） 报告编制 

规定了编制检验报告的参考格式、报告内容等。 

(8） 资料整理 

规定了检验工作结束后资料的整理、管理要求。 

5 主要问题及说明 

5.1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无人机飞行器航摄系统获取的数字航空摄影成果的质量

检查与验收，包括无人驾驶的固定翼飞机、旋翼飞机、直升机、飞艇等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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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获取的航空摄影成果。 

5.2 名词术语 

（1）覆盖完整度 integrity of coverage 

覆盖完整度是指像片两度及以上重叠区域面积占摄区面积的比例。覆盖

完整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保证航摄区域边界覆盖，二是保证航摄区

域内部覆盖。传统的检查覆盖完整的方法比较片面，如一个区域重叠度不达

标，但并不考虑其它区域能否填补，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无人机航空摄影成

果采用全局的方法，对摄区内的所有像片综合考虑覆盖情况，并用覆盖完整

度进行衡量。 

（2）分辨率达标度 compliance of resolution 

分辨率达标度是指影像地面分辨率达标区域面积占摄区面积的比例。影

像的地面分辨率影响着测图比例尺，是无人机航空摄影质量检查的重要指标。

传统的地面分辨率以基准面高程作为起算面，并且以像片中心点的地面分辨

率代替整张影像的地面分辨率。由于无人机飞行平台受气流、气候影响大，

采用传统方法计算的地面分辨率偏差较大，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推荐以数字

高程模型作为起算面，计算区域的地面分辨率，并以分辨率达标度衡量摄区

内地面分辨率的质量。 

（3）影像可用度 availability of image 

影像可用度是指影像地物纹理清晰、无云雪烟覆盖、无波段缺失等区域

面积占摄区面积的比例。影像的外观质量、完整性影响着图面信息的表达，

传统的影像质量检查以单张影像为单位，没有考虑影像之间的填补替换，无

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检查以所有影像为对象，全局考虑影像之间的可用关系，

以弥补替换之后的所有可用影像的面积与摄区面积的比值评价成果质量。 

（4）成果接收度 acceptance of product 

成果接收度是指摄区内影像重叠覆盖区域、分辨率达标区域、影像可用

区域的综合面积占摄区面积的比例。成果接收度是综合性的评价指标，涵盖

了影响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质量的关键因素，以更直观的形式反映航摄成果

的质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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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检验方式 

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采用全数检验的模式，去掉了抽样相关环节的内容。

质量检查采用总体检查和详查相结合的方式，总体检查主要检查航摄设计、

影像数据、GNSS 相关数据、技术文档、附图附表等资料性成果的完整性、

规整性和符合性，详查主要检查飞行质量、影像质量的完整性、符合性。检

查的顺序采用先总体检查，再详查，通过检查资料性成果不仅可以掌握检验

项目的基本情况，而且如果发现存在对后续生产或详查工作产生严重影响的

质量问题时，可终止后续检查工作，这种先查文档后查数据的检验方式，既

符合检验操作实践，也是检验程序科学合理性的体现。 

5.4 检验内容与方法 

5.4.1 总体检查与详查 

标准的质量元素、检查项、检查内容继承了 GB/T 24356-2009、CH/T 

1092.2-2013 等标准的部分内容，并根据无人机航空摄影技术特点进行了补

充、细化和调整，其中将飞行质量中的航摄设计、数据质量、附件质量的检

查内容划归为总体检查，而将飞行质量中的其他检查内容以及影像质量划归

为详查。总体检查负责资料性成果的检查，详查负责数据成果的检查，并且

总体检查先于详查进行。 

5.4.2 地面分辨率 

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地面分辨率影响着最终产品的成图精度，为了更

加科学、准确地检查无人机影像的地面分辨率，使用高精度 IMU/GNSS 设

备提供的 GNSS 数据或利用空三平差解算得到的空间位置信息，拟合无人机

的飞行曲面，基于高精度的数字高程模型，以合适的格网间隔逐点计算影像

地面分辨率，核查比对影像地面分辨率的符合性。无人机影像的地面分辨率

计算公式为： 

  


f g
H H a

G S D
f

 

其中：G SD 为地面分辨率，单位为米（m）；
f

H 为航摄飞行高程值，单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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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m）；
g

H 为数字高程模型上对应点的高程值，单位为米（m）； a 为像素

尺寸，单位为毫米（mm）； f 为镜头焦距，单位为毫米（mm）。 

5.5 质量评价 

标准对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质量评价方法进行了突破，不再参照

GB/T 24356-2009、CH/T 1092.2-2013 等标准的质量评分模式，仅提取重要

的质量指标综合反映成果的质量状况，主要原因为： 

（1）常规的航空摄影成果质量评价方式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没有将成

果质量进行全局评价，导致个别影像的质量问题影响成果评分，如只检查相

邻影像间的重叠度，而未考虑航向、旁向间相邻影像的叠加替换，可能造成

成果评分不合格。 

（2）航空摄影成果质量得分的高低不能直接反映成果数据的可用性，

检验委托单位或后续生产单位无法获知成果哪些区域可用、哪些区域不可能

等重要信息。当前，无人机航空摄影技术的使用不再局限于测绘地理信息行

业，已深入到国民经济建设的各行各业，其成果质量的检验也需要满足不同

行业的需求，检验的最终目的在于判定成果的可用程度，能否满足后续工序

的使用要求。 

由于不对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质量进行评分，标准未采用 GB/T 

24356-2009、CH/T 1092.2-2013 等标准的 A、B、C、D 类错漏，而是从质量

元素中提炼出覆盖完整度、分辨率达标度、影像可用度等能反映重要质量问

题的评价指标，通过对各项指标的综合评定形成成果接收度，对无人机航空

摄影成果的质量进行评价。 

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覆盖完整度、分辨率达标度、影像可用度的计算

公式如下： 

1 0 0 %
s

i

A
D

A
   

其中：
i

D 为覆盖完整度、影像可用度、分辨率达标度；
s

A 为摄区内覆盖完

整区域的面积、摄区内可用影像区域面积、地面分辨率达标区域面积，单位

为平方米（ 2
m ）； A 为摄区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2

m ）。 

综合覆盖完整度、分辨率达标度、影像可用度等信息计算无人机航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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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成果的接收度，计算公式为： 

1 0 0 %
R

A
D

A
   

其中： D 为成果接收度；
R

A 为摄区内覆盖完整区域、影像可用区域、地面

分辨率达标区域交集的面积，单位为平方米（ 2
m ）； A 为摄区面积，单位为

平方米（ 2
m ）。 

6 总结 

本标准的编制，以 GB/T 24356-2009、CH/T 1092.2-2013 等标准的基本

规定为原则，在充分调研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获取和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提

出了更加具体、操作性更强且符合实际的检验指导文件。本标准的制定补充

完善了测绘地理信息质量检验标准体系，满足了当前检验的急切需要，对于

指导无人机航空摄影成果的质量验收具有重要意义。 


